京环审固〔XXXX〕XX号

北京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XX公司

转移固体废物出本市贮存、处置的批复

XXX公司：
经征询XXX意见，同意你公司将XXX运往XXX公司进行处置或贮存，转移期限至XXXX年XX月XX日。经征询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意见，转移路线从北京市出发，途经XXXX，到达XXXX。
请你公司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按要求做好以下工作：
落实固体废物在转移过程中的相关环境污染防治措施，做好固体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台账。固体废物转移前报告运输起点所在区生态环境部门，同时将预期到达接受地时间报告XXXX。

运输过程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。发生突发环境应急事故时，应及时处置，并立即报告事故发生地生态环境部门。

北京市生态环境局
XX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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